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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本金6,150万元及暂计利息256.63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暂无法准确估计具体影响金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送

达的《传票》【（2022）琼0106民初13327号】，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银行” ）起诉

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商票” ）追索权纠纷一案于 2023�年 1月 3日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人民法院立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

一、本次新增仲裁的情况

（一）受理机构及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原告：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公司及公司商票持有人

（三）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四）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商票本金金额6,150万元及暂计利息256.63万元。

2、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服务费1万元。

3、判决确认原告在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对公司商票持有人在海南银行总行营业部账户内

的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五）案件基本情况及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2021年4月，公司与海南银行签订《电子商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海南银行为公司及其授权

的贴现申请人提供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证贴现业务。

2021年6月4日至2021年10月22日期间，海南银行与公司商票持有人签订了《电子商业汇票贴现

合同》，并为其持有的13张公司商票办理了贴现业务，商票总金额为6,150万元。

上述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人为公司，并由公司进行承兑。 因公司资金紧张，未能按期兑付上述商

票。

鉴于上述情况，海南银行向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及作

出审理结果，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票据追索权纠纷案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其他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自前次披露《关于新增仲裁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22-104）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

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7,495.13万，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4.28%，均为被诉案件。

本次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体情况详

见附件一《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未结案金额总计约483,520.73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921.42%。 其中， 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约为人民币253,

988.19万元，包括主诉公司原第一大客户的相关案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77,441.11万元；作为被告的

案件涉及金额约为人民币229,532.54万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判决书、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一：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序

号

公司缴费立

案时间或收

到应诉通知

书/传票

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事由

涉及金

额

（万元）

审理机构

进展

情况

1

2022年12月

15日

江苏荣赞劳务有

限公司

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

192.15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

一审中

注：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82件合计6,302.98万元，均为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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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月13

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周山路10号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11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泽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35人，代表股份930,281,89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7.0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33人，代表股份207,249,1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068％。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599,940,22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7834％。通

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330人，代表股份330,341,6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2538％。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郭泽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376,85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338,2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28%。

1.02�选举李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376,85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338,2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28%。

1.03�选举郭建忠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219,15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0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180,5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167%。

1.04�选举韩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302,0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263,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567%。

1.05�选举张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397,65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359,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28%。

1.06�选举何毅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302,0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263,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567%。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50%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王秀芬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900,007,00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5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968,3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68%。

2.02�选举翟国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900,023,3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984,6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47%。

2.03�选举鲍卉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899,927,71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7,

889,0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586%。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50%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位非独立董事与三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公司董事会人员构成符合“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规定。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该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戚侠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900,185,74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4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8,

147,1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831%。

3.02�选举吴筠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900,202,04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6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8,

163,4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09%。

3.03�选举卢双成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797,374,94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88,

163,4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09%。

上述监事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50%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 以上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组长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梁捷女士、黄亚利女士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0,274,15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8％；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7,241,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63％；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0,271,45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89％；反对10,3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1％；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在关联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598,971,929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

意329,786,86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5403％；反对1,522,96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597％；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0.0000％，该议案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5,726,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2651％；反对1,522,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48％；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以上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2023-004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

月13日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二）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3年1月9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共同推举郭泽义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

举郭泽义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郭泽义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各委员会独立董事委员及非独立董事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董事会各专业

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郭泽义、李森、郭建忠，张砾，其中郭泽义为召集人；

审计与风控委员会：王秀芬、翟国富、张砾，其中王秀芬为召集人；

提名与法治委员会：鲍卉芳、王秀芬、韩丰，其中鲍卉芳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翟国富、鲍卉芳、何毅敏，其中翟国富为召集人；

科技创新委员会：李森、韩丰、翟国富，其中李森为召集人。

以上各委员会成员中王秀芬、翟国富、鲍卉芳为独立董事，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

提名，董事会聘任李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亚歌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

任王艳阳女士、王跃峰先生、郭建忠先生、汤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学永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聘任梁国威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聘任王亚歌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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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董事长郭泽义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67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经济师。

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2年4月至2016年12月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6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1年7月至2017年1月任沈阳兴华航

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2年7月至2015年10月任中航海信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11

月至2017年4月任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10月至2017年2月任深圳市翔通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泽义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泽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85,734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监事的情形。

附件二：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

郭泽义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李森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3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9年2月至2014年10月，历任公司连接技术研究院院长兼科研管理部部长、副总工程师、规划投

资部部长；2014年10月至2020年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1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20年2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 2014年10月至2019年10月任深圳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11月至2022年12月

历任中航光电精密电子（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2019年10月至今任中航光电华亿(沈阳)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森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35,431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郭建忠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80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08年1月至2018年4月历任公司经营规划部副部长、战略与投资管理部副部长、矩形分厂厂长、矩

形连接器制造部部长、发展计划部部长、规划投资部部长；2015年10月至2021年3月，任公司副总经济

师；2018年4月至2021年3月任新能源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合肥分公司总经理；2021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2021年2月至今任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11月

至2018年8月任泰兴航空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12月至

今，任湖北中航精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郭建忠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9,400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韩丰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9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03年7月至2015年9月历任公司市场营销部计划员、市场营销部副部长、部长、民品国际市场部部

长、新能源汽车事业部总经理；2017年12月至2021年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任中航（重庆）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任贵州

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2021年11月至今任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韩丰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19,000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

事、监事的情形。

张砾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5年3月出生，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 中航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部副部长；2016年12月至2018年

11月，新兴（铁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中航产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副部长；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中航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专务、规划发展

部副部长；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专务；2022年12月至今担任中国航空科技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投资部副部长。 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张砾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

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

形。

何毅敏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64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5年11月至2013年5月历任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董事长；南阳鸭

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2013年5月至2017年4月历任鹤壁鹤淇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鹤壁万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8年8月至2018

年11月任河南投资集团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8年11月至今任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2019年5月至今任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何毅敏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毅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

的情形。

王秀芬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65年11月出生，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

1986年7至1994年5月，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从事会计教学工作；1994年6月至2000

年2月，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从事会计教学工作；2000年3月至2003年3月，任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研室主任；2003年4至2008年3月， 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

2008年4月至2019年1月，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院长；2019年1月至今，在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商学院从事会计教学工作。 2012年6月至2022年8月，历任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中航

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9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

事。

王秀芬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秀芬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

翟国富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63年12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器与电子可靠性研究所所长；2002年7月至今，任哈

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 2003年4月至今，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博士生导师。 2016年6

月至今任哈尔滨宇高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9月至今，

任公司独立董事。

翟国富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翟国富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

鲍卉芳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63年3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合伙人律师。

2003年5月至今，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2015年4月至2021年8月，任中国航发航空

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9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鲍卉芳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鲍卉芳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

附件三：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森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王艳阳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73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8年7月至2013年9月历任公司制造与运营管理部部长、热表分厂厂长、滤波分厂厂长、交付管理

部部长、 副总工程师；2013年12月至2019年10月任公司首席信息官；2013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4年4月至2018年7月任中航海信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2月至2019年4月任沈阳兴华航空电

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2年1月至今任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艳阳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艳阳女士持有本公司403,600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

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跃峰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8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8年1月至2015年10月历任公司产品开发部项目总师、副部长，市场营销部副部长，营销中心副

主任，防务市场部部长，航空航天与防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航空航天与防务事业部总经理，航空航天与防

务销售部部长。2015年10月至2021年1月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2021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12月至2022年11月，任宝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2月至今任中航光电（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22年11月至今任中航光电互连科技(南昌)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跃峰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跃峰先生持有本公司199,400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

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汤振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83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2008年1月至2019年7月历任产品开发部项目总师、北京研发中心主任、连接技术研究院低频连接

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电连接器研究所所长、研究院副院长兼电连接器研究所所长、军用连接器研究

所所长、航空航天与防务事业部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航空航天与防务事业部系统互连产品部部长、航

空航天与防务研究院院长。 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任公司副总工程师；2019年7月至2021年3月，任郑

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挂职)。 2021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21年11月至今任中航光

电（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汤振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振先生持有本公司188,337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为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学永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0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2年12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 2014年3月至2019年4月任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2017年2月至2019年10月任深圳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0月至今任泰兴航空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学永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学永先生持有本公司761,262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梁国威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0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2005年4月至2021年5月历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技术改造与发展处副处

长、综合计划部副部长、综合计划部副部长兼支部书记、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创新发展部副部长兼

支部书记、火力控制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管理办公室主任；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航空产

品部/质量安全部副部长、规划发展部副部长、质量安全部部长、综合管理部部长，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

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挂职）。2013年12月至2015年9月任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监

事；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任中航航空服务保障(天津)股份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2017年6月任合肥江

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5月至今担任中航光电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23年1月至今，任公

司总法律顾问。

梁国威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国威先生持有本公司90,000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

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亚歌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88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2010年10月至2014年11月，历任公

司财务会计部会计、财务会计部副部长；2014年11月至2021年10月任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2021年10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 2016年9月至2019年4月，任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监事；2019年10月至2020年11月，任沈阳兴华华亿轨道交通电器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2月至今，任中

航光电（华亿）沈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21年12月至今，任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王亚歌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亚歌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持有本公司182,474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亚歌女士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 0379-63011079

传 真 0379-63011077

电子邮箱 wangyage@jonh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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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2023年1月

13日于公司十一楼会议室（二）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3年1月9日以书

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参会监事共同推举戚侠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同意戚侠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戚侠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戚侠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8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2008年9月至2022年7月历任中航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与财务部副部长，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中航机载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运营管理部部长，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运营管理部/

质量安全部部长、董事会秘书，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

书。 2022年7月至今担任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戚侠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戚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

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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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为保证

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2023年1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职工

代表大会代表组组长会议审议，同意选举梁捷、黄亚利同志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工

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任期为三年。

梁捷女士和黄亚利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将与公司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梁捷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83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会计师。 2005年7月至2012年8月，历

任本公司财务部会计员、审计部审计员、审计部副部长；2012年8月至2019年11月历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审计与纪检监察部部长；201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纪检审计部部长；2021年6月至今任公司纪委副书

记；2016年9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7年11年至今，任深圳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梁捷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梁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

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

形。

黄亚利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88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任公司线缆组件制造部调度员、计划员；2013年12月至2017年4月任公司

纪检监察与法律事务部法务管理员；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任市场营销与国际业务部营销策划员；

2018年1月至今任新能源汽车事业部营销策划员。 2022年4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黄亚利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黄亚利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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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同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组长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3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现将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郭泽义先生

非独立董事：李森先生、郭建忠先生、韩丰先生、张砾先生、何毅敏先生

独立董事：王秀芬女士、翟国富先生、鲍卉芳女士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上述9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董事人数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3年1月14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代

码：2023-004号）。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郭泽义、李森、郭建忠，张砾，其中郭泽义为召集人。

（二）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王秀芬、翟国富、张砾，其中王秀芬为召集人。

（三）提名与法治委员会

鲍卉芳、王秀芬、韩丰，其中鲍卉芳为召集人。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翟国富、鲍卉芳、何毅敏，其中翟国富为召集人。

（五）科技创新委员会

李森、韩丰、翟国富，其中李森为召集人。

以上各委员会成员中王秀芬、翟国富、鲍卉芳为独立董事，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2023年1月14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代码：2023-004号）。

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戚侠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吴筠女士、卢双成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梁捷女士、黄亚利女士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上述5名监事组成，任期三年，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止。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上述非职工代

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2023年1月14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代码：2023-006）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李森先生

总工程师：陈学永先生

副总经理：王艳阳女士、王跃峰先生、郭建忠先生、汤振先生

总法律顾问：梁国威先生

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王亚歌女士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时止。 上述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2023年1月14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代码：2023-004号）。

五、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刘阳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仍在公司担任

高级投资总监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3,022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王波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离任后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赵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仍在公司担任高级专务职务。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赵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0,260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张新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新波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1,770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人员离任后6个月内将继续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规定。

公司谨对刘阳先生、王波先生、赵勇先生、张新波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对公司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戚侠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78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2008年9月至2022年7月历任中航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与财务部副部长，中航航空电子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中航机载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运营管理部部长，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运营管理部/

质量安全部部长、董事会秘书，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

书。 2022年7月至今担任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戚侠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戚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

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

形。

吴筠女士简历

中国国籍，1977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

2002年6月至2004年12月先后在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分行，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国

际合作贸易部工作；2004年12月至2016年10月在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从事经理部、证

券法律部、合规管理部相关工作；2016年10月至2020年3月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

部副部长；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副部长；2021年3月至

今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长。 2018年10月至2020年2月，任公司监事；2021年4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吴筠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

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

形。

卢双成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81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16年3月至2018年9月，历任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会计、财务主管；2018年9月至2022

年7月，任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2022年8月至今，任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融资部经理。 2020年2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卢双成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卢双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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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2年12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1月1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2年度共有11名

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退休、死亡、离职及个人绩效考核未达到100%解锁要求等原因，根据公司《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203,272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03,272股，注册资本将减少203,272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12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代码：2022-086号）。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周山路10号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与证券事务办公室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8:30-12:0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以

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

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张斐然

4、联系电话：0379-63011076

传真号码：0379-63011077

电子邮箱：zhengquan@jonhon.cn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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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3-004

债券代码：

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股东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2022年10月29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在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超过1%、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

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股东北京信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北京信

聿” ）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拟在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

行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本次可转债简称

“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转股期限自2020年12月3日起至2026年5月27日止。 因公司可转债

持有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增加，北京信聿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上述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

制权变更。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信聿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北京信聿2022年11月4日至2023年1月13日

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070,517股， 同时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北京信

聿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截至2023年1月13日，北京信聿主动减持和被动稀释后股份变动比例达到1%。根

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33号10层（1008B）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1月4日-2023年1月13日

股票简

称

蓝帆医疗 股票代码 002382

变动

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007.05 1.00

合 计 1,007.05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不适

用）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原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现总股本比例

（%）

北京信

聿

合计持有股份 5,819.97 5.78 4,812.91 4.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19.97 5.78 4,812.91 4.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超过1%、本

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股东北

京信聿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在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合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4%。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信聿减持实施情况与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

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上述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北京信聿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

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